
 1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畢業製作』施行細則 

114 學年度（含）前入學適用 

110.11.17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1.02.16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1.11.09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3.09.04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4.03.19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114.11.05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為拓展本系學生之專業取向及滿足多元化就業的需求，本規定事項乃針對本

系之畢業公演或以校內外單位及劇團演出作為畢業製作所訂定之相關申請及審

定規則，以利於學生及早規畫畢業製作。 

一、 畢業作品之項目及條件： 

（一） 參與本系之畢業公演，擔任表導演、設計及技術或藝術行政等

部門之重要職務。 

（二） 畢業製作以一檔戲為限，須事先提交劇本、導演創作構想、主

創演職人員表及預算規劃等，經本系演出策劃委員會（以下簡稱

演策會）通過後實施。 

（三） 參與本校其他系所畢業公演或社團公演，且其演出製作經本系

演策會審核認可，擔任表導演、設計及技術等部門之重要職務。 

（四） 參與校外專業演藝團體之對外售票演出，且其演出製作經本系

演策會審核認可，擔任表導演、設計及技術等部門之重要職務。 

（五） 參與校外電視或電影製作，且其製作經本系演策會審核認可，

擔任表導演、設計及技術等部門之重要職務。 

（六） 參與校外大型活動或製作，且其活動或製作經本系演策會審核

認可，擔任表導演、設計及技術等部門之重要職務。 

（七） 本系榮譽學程學生得以「學士論文」（4學分）充抵「畢業製作

上」及「畢業製作下」（合計 4學分） 

（八） 含中場休息總演出長度需在 150 分鐘以內 

 

二、 本系畢業公演之相關規定 

(一)、本系畢業製作劇組產生方式: 

由畢業班全班學生自行組成劇組，畢業班學生需佔全劇組主創人員

(含表導演、編劇、設計、技術及行政)2/3 以上(含)之比例，並將

企劃書提至演策會。各劇組至演策會報告前，應先自行取得演出版

權之報價單或相關證明方可提案。相關工作時程請參照「國立臺灣

大學戲劇學系畢業製作作業流程」。 

(二)、本系畢業製作組別及修習條件: 

1. 畢業製作之導演、舞監、各組設計限為本系生或雙主修生。且

修習畢業製作學分之學生需已修畢「戲劇製作一」、「戲劇製作

二」及「戲劇製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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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修畢「戲劇製作一」，且「戲劇製作二」及「戲劇製作三」皆

須有成績並通過至少 1 門者，經指導教師及演策會同意得與

「戲劇製作二」或「戲劇製作三」其中一門並修。 

 

三、演出企劃書繳交時程及內容 

(一)畢業製作劇組需於大四上學期的第二周周一 17:00 前提交企

劃書，並於第三周召開演策會審核，且企劃書內容應須包含(但不

限於): 

1. 演出劇本(含中場休息至多為 150 分鐘) 

2. 導演、舞監人選 

3. 導演創作構想報告 

4. 版權取得之證明文件 

5. 預計演出規模、製作期程及場地申請證明文件。 

6. 詳細之預算編列表。 

 

(二)各職務需具備之修課條件資格請參閱本系「國立臺灣大學戲劇

學系畢業製作必修及選修進階設計課程參考列表」，組別分類如下: 

1. 表導組 

職務：導演、動作/肢體/舞蹈設計、演員。 

2. 舞台監督組 

職務：舞台監督。 

3. 舞台設計組 

職務：舞台設計、道具設計、繪景師。 

適用對象：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4. 舞台技術暨設計組 

職務：舞台技術暨設計。 

5. 燈光設計暨技術組 

職務：燈光設計暨技術。 

6. 服裝設計暨技術組 

職務：服裝設計、服裝技術。 

7. 音樂/效設計暨技術組 

職務：音樂/效設計暨技術。 

8. 影像設計暨技術組 

職務：影像設計、動畫師、剪輯師、影像系統設計、攝影

指導。 

9. 行政組 

職務：執行製作、票務、行銷宣傳、公關贊助、平面設計。 

10. 理論組 

職務：理論研究。 

需具備條件如下：(1) 需修習以下理論必修課程至少 6門：

「中國戲劇名著選讀」、「臺灣戲劇名著選讀」、「西洋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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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選讀：古典/現代」、「中國戲劇及劇場史」、「臺灣戲

劇及劇場史」及「西洋戲劇及劇場史(上/下)」，且學期成

績總平均達 B+以上。 (2) 需修習一門以上之理論選修課

程，且修習該課程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B+以上。 (3) 所繳

交之理論組報告至少8千字。 (4) 自 105學年度起實施。 

11. 劇本創作組 

職務：劇本創作、編劇。 

需具備條件如下：(1) 修畢「劇本創作一」及「劇本創作

二」。 (2) 所繳交之劇創組劇本演出時間至少 60 分鐘。 

(3) 需於演策會提案審核。(4) 劇本不須演出，是否舉辦

讀劇會由指導老師及演策會決定。(5) 自 114 學年度起

實施。 

12. 其他組別：得視各製作需求，提案至演策會討論是否可增

設職位。 

13. 若於企劃書提案至演策會審核時，尚未修習完當學期之畢

業製作必修及進階選修課程者，該生需於當學期結束時提

出課程通過之證明，倘若課程未順利通過，該名學生之職

務需更換人選或是該生修習此次製作不計入畢業學分。 

14. 修習畢業製作之學生不得參與超過一個以上之劇組及擔

任多重之職務。 

 

四、指導老師之洽請 

（一） 選課學生應於大四上期中考前選定職務並繳交指導教師之

書面同意書至系辦公室。 

（二） 欲以平面設計作為畢業製作職位之同學，需持行政類指導教

師同意書及設計類指導教師同意書各一份向系辦公室登記 

（三） 畢業製作期間選課學生若需更換指導教師，需備妥下列文件

申請，提交演策會核定。 

1. 選課學生之聲明書。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師之書面同

意時，不得以原指導教師指導之內容，當作創作主體」。

此聲明書需正本兩份，一份交原指導教師，一份交由系

辦留存，聲明書於演策會核備後一週內，由選課學生親

送原指導教師。 

2. 新的指導教師之書面同意書。 

3. 選課學生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需更換指導教師時，免繳

第一項所規定之聲明書。 

（四） 選課學生未依指導教師指示完成指定作業及工作時，指導教

師得主動向系方提出終止指導關係，系方應通知選課學生申

請更換指導教師並提報當次演策會審核；選課學生得請求系

方進行瞭解以確保其權益。 

（五） 畢業公演前一個月起至演出結束止，期間內，選課學生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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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教師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不得再申請更換指導教師，該

學期之畢業製作成績將不予給分。 

（六） 選課學生未依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師時，其畢業製作成績

不予承認。 

 

三、 以校外製作為畢業公演之相關規定 

一、 系外製作活動相關資料之提審： 

學生須備齊相關資料提報演策會進行審核。提請審核資料包含演出製

作或活動之企劃書、指導老師同意書、執行單位主管簽可之同意書、工

作內容說明書、執行單位與本系簽定之合作協議書，且需提出執行單位

之立案證明及至少近二年之作品列表。 

二、 相關時程規定: 

（一） 參與校外製作為畢業公演之學生，需於大四上學期第二周

周一 17:00 前提出系外製作活動相關資料至演策會，並於

第三周召開演策會審核 

（二） 參與校外演出作品的演出時間需為修習畢業製作(下)之該

學期發生。 

三、 核定通過之名額： 

欲以本系畢業公演以外之製作或活動為畢業作品者，每學期核定通過

之人數以不超過全班人數之六分之一為原則。 

四、 請公假之規定： 

除參與本系畢業公演之學生，其餘同學不得以參與核定通過之校外演

出製作為由，提請公假。 

 

四、 系上補助畢業製作之相關規定 

一、各劇組之補助經費： 

演策會委員將詳細審查各劇組最終預算會議決議之各組預定預算，並

視演出之內容、執行可行性、預算編列合理性等決定並公告各劇組補助

之金額。 

二、補助金額之使用: 

本系補助各畢業製作劇組之補助款，由演策會決議製訂畢業製作(上) 

(下)學期之分配使用額度，而超出系上補助款之製作費用，需由各畢業

製作班級自行負擔，惟最後演出之票房收入款，各劇組可拿使用在畢業

製作且開立學校統編之發票進行報帳(意即若票房收入低於製作支出

時，劇組仍需自行負擔不足之經費)。 

三、核銷及結案: 

各畢業製作劇組需檢附同補助金額的單據或發票進行結案核銷，單據

或發票需有國立臺灣大學之抬頭及統一編號方可核銷。 
五、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